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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此全國性辦公室卻對南部之服務有限。 

二、為有效促進南部就業機會，並提升服務南部產業深度，請經濟部（工業局、技術處、中

小企業處、能源局、商業司等）設置相關產業推動辦公室或專案辦公室，應有至少 25%之人力

配置於南部，並逐年調高，以縮減南北落差。 

提案人：林岱樺  蘇治芬  蔡培慧  蘇震清  黃偉哲  

邱議瑩  高志鵬  徐永明  王惠美 

6、 

請經濟部（工業局、技術處、中小企業處、能源局、商業司等）於 3 月 21 日前具體要求各委

辦單位設定南部辦理活動比例為 25%之 KPI。 

說明： 

一、經濟部為推動產業發展，經常辦理活動如技術發表會、研討會、說明會、成果發表會等

。但大多數於台北市辦理，長期造成南北資訊不對等。 

二、為有效活絡南部產業，提升南部產業資訊掌握度，請經濟部（工業局、技術處、中小企

業處、能源局、商業司等）要求各委辦單位（例如財團法人）應將南部辦理活動比例設定 KPI

為 25%，並每季列管，陳送執行報告。 

提案人：林岱樺  蘇震清  蘇治芬  蔡培慧  高志鵬  

黃偉哲  邱議瑩  徐永明  王惠美 

7、 

經濟部於 104 年 12 月承諾協助商發院設置南部辦公室，作為籌辦南部分院的準備作業，初期

的 1,200 萬經費及兩、三位人員進駐。為提升南部服務業之功能並平衡南北差距，經濟部應於 2

週內研議成立商發院南部分院，初期（即 2016 年）以每年經費 1 億、人員 30 名之規模開展業

務，並於兩年內（2017 年底前）達到商發院院本部之規模（員工人數約 100 人），加速南部地

區產業轉型，提升服務業品質，增加就業機會及整體環境改善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南部長期以來被當作工業基地，特別高雄更是重工業重鎮，因此服務業的發展明顯受到

忽略。103 年高雄的工業比例占產值的 51.5%，服務業則是占 48.2%，相較於全國整體服務業比

重占了將近 65%，高雄的服務業成長空間很大。 

二、過去大高雄產業以重工業為主，但帶來的污染及工安問題造成民眾厭惡，在知識經濟的

時代，高雄應該結合經貿園區及軟體園區運作，配合商業 4.0 政策，加速發展服務業，特別是高

質化的服務業，不僅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，更有助於產業轉型後，帶給南部地區人民更好的

生活品質及環境。 

提案人：林岱樺  徐永明  蘇震清  蘇治芬  蔡培慧  

黃偉哲  高志鵬  王惠美 

8、 

有鑑於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預算案中所列新興計畫─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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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，總經費高達 600 億元，卻於立法院預算審議完成前，已先行發包

至少三案，甚至私下進行東鼎公司併購案，顯已違反預算法第 54 條規定。查本案背後利益關係

複雜，究應適宜由中油、台電或其他方式辦理仍有再行審酌餘地，爰提案要求經濟部應確實檢

討我國能源政策發展方向，重新評估本項重大新興投資案計畫，有效提升效能，並縮短期程，

以符合國家整體利益。 

提案人：蘇震清 

連署人：徐永明  陳明文  王惠美  張麗善 

9、 

有鑑於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預算案中所列新興計畫─L10502 天然氣事業部第三座

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投資計畫-31 億 5,221 萬元，於未經立法院預算審議通過前，即先行以限制性

招標方式發包至少三案，甚至私下進行東鼎公司併購案，顯已違反預算法第 54 條規定，且有人

謀不臧之疑慮，更對我國能源發展政策具有重大影響，爰要求經濟部應積極督導，於立法院完

成該新興計畫預算審議前，不得辦理該計畫，並應啟動行政調查，將本案移送檢調廉政機關，

以查明有無違法失職事由，以正國營事業官箴。 

提案人：蘇震清 

連署人：徐永明  陳明文  張麗善  王惠美 

10、 

本院委員蘇治芬等人，鑑於國家電力調度，應以總成本（含社會成本）最小化為原則來進行

電力調度，我國近來空氣品質不佳，尤以每年九月到隔年四月為甚，為有效提升空氣品質，台

電應檢討此時段之發電比例，天然氣淨發電量/裝置容量比要 95%以上時，應以既有公民營天然

氣機組發電優先於燃煤電廠（含汽電共生廠）發電為原則。並以 2025 年前規劃在高污染季以無

煤發電為目標，如電力不夠請增設或開放民間投資天然氣機組。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？ 

說明： 

一、105 年 3 月 6 日當天台電燃煤電廠（台中 10 個機組＋興達 4 個機組）淨發電量為

6,374.6MW，淨發電量/裝置容量比為 83.876%；民營的燃煤電廠淨發電量為 2,180MW，淨發電

量/裝置容量比也達 70.388%。但相對的，當天台電的燃氣電廠淨發電量 5,075.6MW，淨發電量/

裝置容量比僅 47.726%；民營的燃氣電廠淨發電量更是 0MW。中南部空氣達到紫爆當日時，全

台公民營燃氣電廠加起來卻有 10,169.3MW 的裝置容量是閒置的，竟然比當天公民營燃煤電廠的

總發電量還多（6,374.6MW+2,180MW=8,554.6MW）。 

二、如果台灣的燃氣電廠滿載發電，根本就不需要啟動燃煤電廠，即使考量備轉容量率，燃

煤發電的需求也很低。而我們長達半年的時間得呼吸致癌、致病的空氣，原來只是因為台電要

節省發電成本。 

三、綜上，政府單位在天然氣淨發電量/裝置容量比要 95%以上時，應以既有公民營天然氣機

組發電優先於燃煤電廠（含汽電共生廠）發電為原則。 

提案人：蘇治芬  何欣純 


